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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是個好地方

世界文化遺產世界文化遺產———五台山—五台山

左手一指太行
山，右手一指是
呂梁。位於中國
華 北 地 區 的 山

西，因居太行山之西而得名。這裏，是中華民族的重
要發祥地，素有 「中國古代文化博物館」之稱；這裏
資源豐富，民心淳樸， 「山西是個好地方」這句話，
不僅傳唱在 「人說山西好風光」的歌聲裏，更展現在
山西悠久的歷史文化、天賦的毓秀風光和新時代三晉
大地轉型發展的進程中。

歷史悠久
上古時代的堯、舜、禹都曾在這裏建都，是最早被

稱作 「中國」的地方，有着 「五千年文明看山西」的
美譽。中國百家姓中40多個姓氏開宗立姓於山西，
「問我祖先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的民謠世代相

傳。山西英傑輩出，從荀子、白居易、柳宗元、司馬
光，到 「千秋忠義第一人」武聖關公，歷史名人可以
說是燦若星辰。橫跨歐亞9000里、縱橫商界500年的
晉商，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無與倫比的輝煌。

文化燦爛
壺口瀑布、萬年冰洞、懸空寺堪稱天下奇觀。五

台山、平遙古城和雲岡石窟三大世界文化遺產聞名

世界。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全國最多；古代
壁畫、彩塑、戲台等數量之多、品質之高，為中國
之最。現存距今 1000 年以前的木結構建築 70％以
上在山西，其中中國僅存的四座唐代木結構建築全
部在山西。

氣侯宜人
山西四季分明，氣候宜人，夏季平均氣溫 26℃以

下，五台山、蘆芽山是著名的清涼聖地，太原、大同
入選中國最佳避暑城市。山西空氣清新，環境明顯改
善。2020年全省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達到71.9%，
夏無酷暑、冬無嚴寒的氣候，森林溫泉眾多的康養資
源，都令海內外遊客流連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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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A10）
2.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之中国信达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兴融 4 号资管计划管理人信达

证券的控股股东，交易对方之鑫丰环东、前海华建是中国信达控制的主体；本
次交易对方之贵州省国资委及其一致行动人黔晟国资、建设银行及其全资子公
司建信投资、国投矿业、工银投资、农银投资，预计将在本次交易后持有上市
公司 5% 以上的股份，为上市公司的潜在关联方。

根据《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 本次交易构成重组上市
2019 年 1 月 3 日，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大申集团所持股份被强制司法划转并

过户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兴融 4 号资管计划，信达证券作为管理人代
为行使实际控制人权利。

根据《重组办法》第十三条：上市公司自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 36 个月内，
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购买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营业收入等指标
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
资产总额、资产净额、营业收入等指标的比例达到 100% 以上的，为购买资产
发行的股份占上市公司首次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前一个
交易日的股份的比例达到 100% 以上的，构成重组上市。

截至目前，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时间未超过 36 个月。公司本次购买的关联
方中国信达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对应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
交易金额、营业收入等指标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万股

项目
资产总额

及交易金额孰高值
资产净额

及交易金额孰高值
营业收入

本次交易拟发行
股份数

瓮福集团 3,860,000.42 1,132,453.93 2,003,476.89 222,049.79

项目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总股本

上市公司 1,700.86 -48,206.98 0 		107,127.46	

财务指标比例 226,944.04% 2,349.15% - 207.28%

注：标的公司的数据为经审计的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总额、资产
净额及 2020 年度的营业收入；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控制权变更前一年度的财务
数据，即经审计的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 2018 年度的营
业收入。

本次交易中，拟购买的标的资产相关指标超过上市公司对应指标的 100%。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组上市。

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相关规定及本次交易的具体情况，公司编制了《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

件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经审慎判断，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
通知》、《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该等法定程序完整、
合法、有效。公司就本次交易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司就本次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提交法律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公司董事会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
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形成《上海中毅达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
有效性的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

议 > 及 <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 的议案》
公司拟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有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资产评

估报告的议案》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就本次交易出具了相关审计
报告、备考审阅报告、资产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

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
性的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 重组管理办法 > 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
经认真对照《重组管理办法》，公司认为：
1. 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的有关规定
（1）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和行政

法规的规定，符合反垄断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3）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

情形；	
（4）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5）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重组后

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6）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7）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2. 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三条的有关规定	
（1）本次交易构成重组上市
（2）上市公司为在上交所主板上市的公司，标的资产的经营实体为有限责

任公司
（3）标的资产对应的经营实体符合《首发管理办法》规定的其他发行条件
（4）上市公司及其最近 3 年内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5）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12 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不存在其他重大失信行为
（6）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可能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

或者违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其他情形
3. 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三条的有关规定	
（1）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2）有利于公司减少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	
（3）公司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4）公司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5）公司发行股份所购买的资产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并能在约定期

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 发行管理办法 > 第三十九条规定的

议案》
经认真对照《发行管理办法》，公司认为：
截至目前，上市公司不存在《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如下情形：
（一）本次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上市公司的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
（三）上市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
（四）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

处罚，或者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五）上市公司或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六）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报表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的重
大影响已经消除或者本次发行涉及重大重组的除外；

（七）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不存在《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不得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 首发管理办法 > 规定的发行条件

的议案》
经认真对照《首发管理办法》，公司认为瓮福集团在主体资格、规范运行、

财务与会计等方面，符合《首发管理办法》规定的发行条件：
（一）主体资格
1. 根据瓮福集团的相关设立文件和工商登记资料，瓮福集团成立于 2008 年

4 月 18 日，是一家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持续经营时间在 3 年
以上，且截至目前仍然依法存续，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其章程规定需要终
止的情形，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

2. 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瓮福集团的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股东用作出资
的资产的财产权转移手续已经办理完毕，主要资产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符合
《首发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3. 报告期内，瓮福集团主营业务包括磷矿采选及磷肥、磷化工、磷矿伴生资
源综合利用产品的生产、销售及贸易，属于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行业。
瓮福集团所处行业和经营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有关产业政策规定，
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4. 最近 3 年内，瓮福集团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最近 3 年内，瓮福
集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重大变化。瓮福集团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
十二条的规定。

5. 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瓮福集团全体股东持有瓮福集团 100% 股权，该
等股权清晰，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二）规范运行
1. 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瓮福集团已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

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相关机构和制度，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
职责。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业务规则规定，进一
步保持和健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制度。瓮福集团
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

2. 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瓮福集团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已经了
解与股票发行上市有关的法律法规及业务规则，相关人员已经了解与股票发行
上市有关的法律法规及业务规则，知悉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法定义务和责任。瓮福集团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

3. 根据瓮福集团及相关人员出具的确认文件，瓮福集团的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规定的任职资格，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禁入期的；（2）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 12 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3）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意见。因此，瓮福集团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

4. 瓮福集团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
可靠性、生产经营的合法性、营运的效率与效果，瓮福集团符合《首发管理办
法》第十七条的规定。

5. 报告期内，瓮福集团不存在以下情形，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的
规定：

（1）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经法定机关依法核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
行过证券；或者有关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三十六个月前，但目前仍处于持续状
态；

（2）最近三十六个月内违反工商、税收、土地、海关、环保以及其他法律、
行政法规，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

（3）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曾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发行申请，但报送的发行申请
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或者不符合发行条件以欺骗手段骗
取发行核准；或者以不正当手段干扰中国证监会及其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工作；
或者伪造、变造瓮福集团或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签字、盖章；

（4）本次报送的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5）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6）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6. 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瓮福集团的公司章程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中已明

确对外担保的审批权限和审议程序，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
的其他企业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

7. 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瓮福集团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符
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条之规定。

（三）财务与会计
1. 瓮福集团主营业务包括磷矿采选及磷肥、磷化工、磷矿伴生资源综合利用

产品的生产、销售及贸易，资产质量良好，资产负债结构处于合理范围，盈利
能力较强，现金流量正常，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2. 瓮福集团已建立了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现有的内部控制已覆
盖了运营各层面和各环节，形成了规范的管理体系，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
合理性及有效性方面不存在重大缺陷，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了内部控制鉴证报
告。因此，瓮福集团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3. 瓮福集团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
计制度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瓮福集团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并已由天职国际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因此，瓮福
集团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4. 瓮福集团编制财务报表均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为依据；在进行会计确
认、计量和报告时保持了应有的谨慎；对相同或相似的经济业务，选用了一致
的会计政策，不存在随意变更的情形。因此，瓮福集团符合《首发管理办法》
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5. 瓮福集团现有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利润的情形，
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6. 瓮福集团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具体如下：
（1）瓮福集团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 3,000 万元；
（2）瓮福集团 2018 年度、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营业收入累计超过 3 亿元；
（3）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瓮福集团注册资本为 460,909.10 万元，不少

于人民币 3,000 万元；
（4）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瓮福集团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权、采

矿权等后无形资产净额占期末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不高于 20%；
（5）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瓮福集团不存在未弥补亏损。
7. 根据相关税务机关出具的纳税证明，瓮福集团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因严重

违反税收管理法律法规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
二十七条的规定。

8. 瓮福集团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以及仲
裁等重大或有事项，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9. 本次交易申报文件不存在故意遗漏或虚构交易、事项或其他重要信息；滥
用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操纵、伪造或篡改编制财务报表所依据的会计记录或
相关凭证情形，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

10. 瓮福集团不存在下列影响持续盈利能力的情形，符合《首发管理办法》
第三十条的规定：

（1）经营模式、产品或服务的品种结构已经或者将发生重大变化，并对发
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2）行业地位或所处行业的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发生重大变化，并对发行
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3）最近 1 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或净利润对关联方或者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的客户存在重大依赖；

（4）最近 1 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主要来自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的投资收
益；

（5）在用的商标、专利、专有技术以及特许经营权等重要资产或技术的取
得或者使用存在重大不利变化的风险；

（6）其他可能对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

明的议案》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并

经贵州省国资委备案的评估报告所载评估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本次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作价公允，程序公正，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的议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国办发 [2013]110 号）以及《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
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 [2015]31 号）
的要求，为保障募集资金有效使用，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公司就本次
交易摊薄即期回报事项进行了认真分析，并拟采取以下措施：

1. 有效整合标的公司，充分发挥协同效应：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在原
主营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构成，充分发挥协同效应。上市公司通
过本次资产注入，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为上市公司的股
东后续带来丰厚回报。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资本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实
现战略升级，为上市公司后续可持续发展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2. 加强募集资金管理，防范资金使用风险：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确保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专款专用，公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管理。在本次重
组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后，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使用
的检查和监督，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合理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3.不断完善公司治理，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公司将严格遵守《公司法》、
《证券法》及《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断完善
治理结构，确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权利，确保董事会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作出科学、迅速和谨慎的决策，确保独立董事能够认
真履行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监事会能
够独立有效地行使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财务的监督权和检查权，维护
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组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上市公司在十二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

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已按照《重组办法》
的规定编制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的资产交易行为，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
范围。中国证监会对《重组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累计
期限和范围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

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范围，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
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

本次重组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不存在购买、出售资产的情况，不存在《重组
办法》规定的需要纳入累计计算的资产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
于本次重组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的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

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根据《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本次交易完成后，收购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将超过 30%，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的规定，中国信达及其一致行动人认购本次交易发行的股票会触发要约
收购义务。

鉴于本次交易将对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且中国信达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完
成后的 36 个月内不对外转让（包括因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
司股份），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
定，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前提下，中国信达及其一致行动人认购本次交
易发行的股份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为确保本次交易顺利实施，故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意中国信达及其一致
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 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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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 年 11 月 19 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

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1 年 11 月 19 日		14 点 30 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崇明区绿华镇绿港村	1068	号上海桃源水乡大酒店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1 年 11 月 19 日
																																	至 2021 年 11 月 19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
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 六 )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

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
定执行。

( 七 )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B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 √

2.00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
的议案

√ √

2.01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和上市地点 √ √

2.02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 √

2.03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发行股份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 √

2.04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发行股份数量 √ √

2.05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股份锁定期安排 √ √

2.06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调整 √ √

2.07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业绩承诺和补偿安排 √ √

2.08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过渡期损益安排 √ √

2.09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决议有效期 √ √

2.10 募集配套资金 -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每股面值 √ √

2.11 募集配套资金 - 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 √

2.12 募集配套资金 - 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 √

2.13 募集配套资金 - 发行数量及募集配套资金总额 √ √

2.14 募集配套资金 - 决议有效期 √ √

3 关于本次重组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 √ √

4
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重组上市的议
案

√ √

5
关于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

6
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
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议案

√ √

7
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
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 √

8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 √

9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的议案

√ √

10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有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资产评估
报告的议案

√ √

11
关于本次交易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 √

12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

√ √

13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议案 √ √

14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首发管理办法》规定的发行条件的议案 √ √

15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
议案

√ √

16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的议案 √ √

17
关于《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1 年 -2023 年）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 √

18 关于本次重组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说明 √ √

19
关于同意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的议案

√ √

20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及 11 月 4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的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1-20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0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20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信达证券 - 兴业银行 - 信达兴融 4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
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
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 二 )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
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
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
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 三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四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 五 ) 同时持有本公司 A 股和 B 股的股东，应当分别投票。
四、会议出席对象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Ａ股 600610 中毅达 2021/11/10 －

Ｂ股 900906 中毅达 B 2021/11/15 2021/11/10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为保证本次股东大会的顺利召开，减少会前登记时间，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及股东代表可提前登记确认。登记方式如下：
1. 法人股东凭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授权

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模板详见附件 1）、股票帐户卡及受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手续；

2.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模板详见附件 1）、委托人身份证、股票帐户
卡办理登记手续；

3. 股东为 QFII 的，凭 QFII 证书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模板详见
附件 1）、股票帐户卡及受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4. 授权委托书为股东授权他人签署的，该授权委托书应当经公证机关公证，
并将公证书连同授权委托书原件一并提交；

5.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登记，信函请注“股东大会”字样。
不接受电话登记，出席现场会议时应当持上述证件的原件，以备查验。

6. 登记时间及地点
（1）登记时间：2021 年 11 月 17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4:00-17:00
（2）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上海市虹口区海伦路 440 号金融街

海伦中心 A 座 9 层 905；邮政编码：200086。联系电话：18918578526。联系人：
范一文。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海伦路 440 号金融街海伦中心 A 座 9 层 905；
联系人：范一文；
电话：18918578526；
会议联系邮箱：zhongyidash@163.com
（二）会期半天，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三）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受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相关股

东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四）鉴于目前处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根据防疫要求，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地点对进入人员进行防疫管控，个人行程及健康状况等相关信息须符合防疫的
有关规定。为保护股东健康、防止病毒扩散，不符合防疫要求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将无法进入会议现场。建议采取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3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1 年 11 月 19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条件的议案

	 	 	

2.00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和上
市地点

	 	 	

2.02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2.03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发行股份定价基准日及发行
价格

	 	 	

2.04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发行股份数量 	 	 	

2.05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股份锁定期安排 	 	 	

2.06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调整 	 	 	

2.07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业绩承诺和补偿安排 	 	 	

2.08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过渡期损益安排 	 	 	

2.09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决议有效期 	 	 	

2.10 募集配套资金 -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每股面值 	 	 	

2.11 募集配套资金 - 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2.12 募集配套资金 - 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2.13 募集配套资金 - 发行数量及募集配套资金总额 	 	 	

2.14 募集配套资金 - 决议有效期 	 	 	

3 关于本次重组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 	 	 	

4
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重
组上市的议案

	 	 	

5
关于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6
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相关标
准的议案

	 	 	

7
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
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8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的议案

	 	 	

9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之补充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的议案

	 	 	

10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有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
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11
关于本次交易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
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
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12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第十三条、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

	 	 	

13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规定的议案

	 	 	

14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首发管理办法》规定的发行
条件的议案

	 	 	

15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
理性说明的议案

	 	 	

16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的议
案

	 	 	

17
关于《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1
年 -2023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18
关于本次重组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
的说明

	 	 	

19
关于同意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
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20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
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
表决。

A 股证券代码：600610	 				A 股证券简称：中毅达								公告编号：2021-085
B 股证券代码：900906												B 股证券简称：中毅达 B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涉及资产评估备案结

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 年 11 月 3 日，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

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4 日披露了《上
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相关配套文件。

2021 年 11 月 1 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所涉的标的资产的资产评估结果进行了备案，备案结果与公司同日披露
的《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所载资产评估结果一致。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
施，能否通过审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
《香港商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3 日

安徽巢湖
「稻蝦共作」 跑出鄉村振興致富路

眼下，安徽省巢湖市 「稻蝦共作」水稻收割工作已
經進入尾聲。連日來，安徽省巢湖市壩鎮林成種養殖
專業合作社，稻蝦共養大戶褚昌林趁着晴好天氣，組
織收割機對稻蝦田裏的優質秈稻進行最後階段的收
割，確保顆粒歸倉。

10月31日下午，筆者來到褚昌林的稻蝦田裏，金
色的稻穗迎風招展，3台聯合收割機來回穿梭，一排
排稻穀被機器 「吞沒」後，吐出乾淨的稻穀。隨後又
裝運到路邊的貨車裏，褚昌林站在田埂上看着稻田，
臉上露出豐收的喜悅。

褚昌林告訴筆者， 「稻蝦共作」綜合種養模式一年
可產一季水稻兩季蝦，今年合作社稻蝦種養面積仍保
持在500多畝。上半年，兩季小龍蝦收獲10萬多斤，
產值達到100多萬元。小龍蝦收獲後，稻蝦田裏全部
種上了優質水稻，在經過4個多月的自然生長後，已
經全部成熟。

「今年水稻長勢非常好，看勢頭是個豐收年，預測
每畝可產優質蝦稻1100斤左右。」褚昌林說，水稻
收割時間將在一周內全部結束，收上來的稻穀大部分
按訂單銷售，一小部分經烘乾後加工成大米，真空精

包裝後上市， 「不久大家就可以吃上新鮮、優質、可
口的綠色大米了。」

林成種養殖專業合作社堅持把 「生態」融入產業發
展當中，引進安徽省巢湖市農業農村局推薦的生長周
期長、營養豐富的優質水稻品種，採用機插秧，建立
完善水質、測土配方、病情、蟲情監測機制，全程無
污染、無公害，不僅種出來的稻米外形飽滿整齊、色
澤清香撲鼻、入口柔韌爽滑、營養價值高，而且養殖
出的小龍蝦體大螯粗、肉多味美，蝦體紅亮乾淨。今
年他還帶動壩鎮聯河村兩家種養殖大戶，發展稻蝦種
養面積1000多畝。

據了解，在安徽省巢湖市壩鎮像褚昌林這樣的種
養殖戶有六七家，稻蝦綜合種養面積約3500畝。在
稻蝦共作立體生態種養模式下，在稻田裏實現兩季
小龍蝦養殖和一季水稻種植，相比單純種植水稻，
產值翻了一番。同時，在保證糧食產量和質量的同
時，增加農產品附加值，取得良好生態效益和經濟
效益，稻蝦共作逐步成為當地鄉村振興發展的新門
路。

馬豐成 王亮禮

安徽省巢湖市系列報道之八：

安徽巢湖
「稻蝦共作」 跑出鄉村振興致富路

眼下，安徽省巢湖市 「稻蝦共作」水稻收割工作已
經進入尾聲。連日來，安徽省巢湖市壩鎮林成種養殖
專業合作社，稻蝦共養大戶褚昌林趁着晴好天氣，組
織收割機對稻蝦田裏的優質秈稻進行最後階段的收
割，確保顆粒歸倉。

10月31日下午，筆者來到褚昌林的稻蝦田裏，金
色的稻穗迎風招展，3台聯合收割機來回穿梭，一排
排稻穀被機器 「吞沒」後，吐出乾淨的稻穀。隨後又
裝運到路邊的貨車裏，褚昌林站在田埂上看着稻田，
臉上露出豐收的喜悅。

褚昌林告訴筆者， 「稻蝦共作」綜合種養模式一年
可產一季水稻兩季蝦，今年合作社稻蝦種養面積仍保
持在500多畝。上半年，兩季小龍蝦收獲10萬多斤，
產值達到100多萬元。小龍蝦收獲後，稻蝦田裏全部
種上了優質水稻，在經過4個多月的自然生長後，已
經全部成熟。

「今年水稻長勢非常好，看勢頭是個豐收年，預測
每畝可產優質蝦稻1100斤左右。」褚昌林說，水稻
收割時間將在一周內全部結束，收上來的稻穀大部分
按訂單銷售，一小部分經烘乾後加工成大米，真空精

包裝後上市， 「不久大家就可以吃上新鮮、優質、可
口的綠色大米了。」

林成種養殖專業合作社堅持把 「生態」融入產業發
展當中，引進安徽省巢湖市農業農村局推薦的生長周
期長、營養豐富的優質水稻品種，採用機插秧，建立
完善水質、測土配方、病情、蟲情監測機制，全程無
污染、無公害，不僅種出來的稻米外形飽滿整齊、色
澤清香撲鼻、入口柔韌爽滑、營養價值高，而且養殖
出的小龍蝦體大螯粗、肉多味美，蝦體紅亮乾淨。今
年他還帶動壩鎮聯河村兩家種養殖大戶，發展稻蝦種
養面積1000多畝。

據了解，在安徽省巢湖市壩鎮像褚昌林這樣的種
養殖戶有六七家，稻蝦綜合種養面積約3500畝。在
稻蝦共作立體生態種養模式下，在稻田裏實現兩季
小龍蝦養殖和一季水稻種植，相比單純種植水稻，
產值翻了一番。同時，在保證糧食產量和質量的同
時，增加農產品附加值，取得良好生態效益和經濟
效益，稻蝦共作逐步成為當地鄉村振興發展的新門
路。

馬豐成 王亮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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